采购需求
[bookmark: 五．合同条款](一)项目概况：
山北街道拟对国联金属材料市场二期（大祥钢铁）征收地块即将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清运及场地平整服务项目，故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机构对该地块进行评估，经评估测算后结果如下： 总清运量为 3432.48吨，但具体的清运数量按实际数量为准，处置点由中标人自行按相关规定自行选择。
预算金额：人民币55万元；
最高限价：人民币55万元；
招标范围：评估报告范围内大祥钢铁地块垃圾清运及场地平整项目，总清运量为 3432.48吨。具体工作内容为:(1)清除建筑垃圾、杂物等;(2)场地内土方外运、场内缺土部位回填、场地平整等;(3)堆土清运后，交付场地时具体满足建设单位要求，满足设计地形要求;（4）施工作业时，必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如用湿法作业等施工工艺；(5)处置点由中标人按相关规定自行选择。
工期：接甲方通知后3日内必须开工，并在20日历天内清运完毕。
误期违约金：5000元/天；
本工程质量标准：一次性验收通过，100%合格；
[bookmark: _GoBack]质量违约金：合同价款的5%。
（二）关于投标报价与现场勘查
1.投标人所报价格应包括项目实施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土方清运费、车辆费、油费、运费等）、利润、税费、中标服务费等费用在内的全包价，投标人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和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投标人已报的投标报价中，不再另行支付。
2.投标供应商可先到工地踏勘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情况、道路、储存空间、装卸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被批准。
3.投标供应商应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本磋商文件中载明的技术文件要求、现场的交通管制条件、文明施工要求和各自的施工经验确定合理的技术文件，自主合理报价。各投标单位应认真踏勘现场，充分考虑临时用地(采购人无偿提供定点线内土地可供临时使用)、临时通道、临时排水、临时路灯等因素，并对工程车辆行驶线路认真踏勘，预计可能发生的费用，均可列入，凡未列的一旦发生，将视为由投标的成交供应商自理。
（三）付款方式
本项目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 %的预付款，清运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的60%，经审计结束后按审定价结算，一次付清余款。
（四）本项目作业量
（1）提前办好相关许可证，运输车、挖掘机及操作司机的有关证件，保证各项手续齐全完善。
（2）做好施工协调配合工作，积极与市政道路及交通主管部门联系并取得许可，提前告知场地周边及运输道路沿线单位和居民得到谅解，为土方外运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有利条件。
（3）开挖时根据场地实际开挖情况及时覆盖防尘网并随施工不同阶段对防尘网覆盖调整布置。
（4）土方运输要严格按照无锡市有关规定，选用性能良好、车厢封闭较好、证件齐全的车辆，严格按照指定路线行驶。做到运输车辆不超载，车厢上部全部用防尘罩遮盖，尽量避免运输过程中土方散落污染市区道路及周边环境。
（5）为防止扬尘，现场出入口设置洗车台，同时铺设草垫，并安排专人进行车辆清洗工作，对每辆运土车须经打扫车轮、车厢后方可放行。在渣土运输的区间段内安排清洁人员，随时对车辆散落下来的土块、泥块进行清扫，并安排专人进行巡视。
（6）有毒土须先进行修复，修复检测合格后才可按照土方运输的要求进行清运。
（7）施工方需提供不少于铲车一台、大挖机一台、洒水车一辆、运输车辆三辆。
（8）安全措施及责任：中标单位自行承担项目服务期间的人员、设备等一切安全责任。在现场工作时，中标单位应遵守政府有关安全法律法规，并对其人员的安全负责。在作业现场，中标单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并应保障采购人免于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诉讼、争执、索赔、罚款，任何事故和责任均由中标单位承担。
（五）日常管理事项说明
（1）派驻人员工资待遇需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政策，符合无锡市最低工资标准且必须签订正式的劳务合同，必须按国家政策规定缴纳个人社保。
（2）中标单位入驻前应提供派驻人员相关详细信息以供审核，派驻人员的实际到岗人员的准确情况不得低于投标书报备信息的90%。
（3）在服务过程中，凡涉及更换人员的，报价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派驻施工人员的要求严把进人关，并获得采购人同意，采购人将就派驻人员情况不定期核查。
（六）其他要求
服务质量必须符合甲方要求及市、区部门的相关规程和规范要求。
